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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9_80_89_E9_AB_98_E7_c67_489481.htm a）评优条件 （1）优

秀毕业生必须在政治思想上同党中央保持一致，坚持党的基

本路线，拥护党的方针政策，把所学的知识用于工作实际，

并取得较好的成绩者。 （2）学业成绩：英语专业平均每门

课程考试成绩在80分以上，其他专业平均每门课考试成绩

在75分以上者可参加评选。 （3）在参加自学考试期间，获得

设区市级以上劳动模范、先进工作者、优秀教师、荣立三等

功以上者，与获得省级以上科研成果或在省级以上的报刊发

表过论文，平均每门课程考试成绩在70分以上者也可参加评

选。上述材料需经各设区市招考办审核，并附复印件上报省

考办审查。b）评选时间、方法 （1）评选时间：每年1次，一

般在次年3月份开始，7月份结束。 （2）评选方法：各设区市

招考办可按省自考办下达的优秀毕业生名额的1：3的比例，

从本年度的毕业生中提出候选名单。严格按照评选条件，经

筛选后，列为评优对象，由毕业生所在单位评议，并整理事

迹材料，经县（区）、设区市招考办审核，按省自考办分配

的名额数确定优秀毕业生初选名单。填写《优秀毕业生登记

》（一式两份），在规定的时间内报省自学考试委员会办公

室审定。C）奖励方法对评选出的优秀毕业生只发荣誉证书

，不给物质奖励。各设区市可召开毕业座谈会进行表彰和鼓

励；也可通过报纸、电台、《自学成才》刊物，宣传报导在

实际工作中做出显著成绩的毕业生的典型事迹材料。 100Test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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